
安康市汉滨区2023年纳入“一卡通”管理的财政惠民补贴资金项目政策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补贴对象范围 补贴执行标准 主管业务部门 

1 残疾人生活补贴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补贴对象为具有安康市汉滨区户籍并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的已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1至4级残疾人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对象和低保边缘家庭对象中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残疾人 

18岁以下执行100元/人/月， 

18岁以上执行60元/人/月； 
区民政局、残联 

2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主要补助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照顾护理支出。补贴对象为具有安康市汉滨区户籍并持有第

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视力、肢体、精神、智力、多重残疾

人 

一级120元/人/月，二级80元/人/月 区民政局、残联 

3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第一类)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

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第二类)父母一方死亡或

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

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享受低保、特困供养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差额至1000元/月，其

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为700元/月。 

区民政局 

4 
孤儿生活补助 分散供养的孤儿 

未满18周岁的孤儿每人每月1000元，孤儿大

学生每人每月1400元。 
区民政局 

5 
六十年代精减职工补

助 
1961年1月1日到1965年6月9日期间被精简，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外省回陕人员。 

1.精减时连续工龄不满十年的5424元/年； 

2.精减时连续工龄满十年不满十五年的7020

元/年。 

区民政局 

6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户口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

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镇(街道)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低

保边缘家庭。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370元/人·年，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645元/人·月。城市居民实行差额补

助，农村居民实行差额分档补助。农村低保边缘家

庭为8055元/人·年，城市低保边缘家庭为967.5元

/人·月。 

区民政局 

7 特困人员供养 

汉滨区户籍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

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法定义务能力，可申请依法纳入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范围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

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城市为840元

/月，农村为6984元/人·年。农村特困人员

照料护理费根据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结果分全

自理、半护理、全护理三个标准档次发放，

全自理每月按我区最低工资标准的10%计算，

为175元/月，半护理每月按我区最低工资标

准的15%计算，为263元/月，全护理每月按我

区最低工资标准的25%计算，为438元/月。 

区民政局 

8 大学生资助 

(一)全区城市和农村低保户家庭以及特困供养对象中的大学新生。 

(二)全市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孤儿被录取的大学新生。 

(三)全区脱贫攻坚中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监测户、边缘户，以及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内的家庭

特别困难的大学新生。 

(四)已接受其他单位、组织、个人资助的学生不再作为本次活动资助对象。 

资助全日制普通本科新生每人5000元；资助

全日制普通专科(高职)新生每人4000元。 
区民政局、教体局 

9 
襄渝铁路民兵伤残补

助 
两线(襄渝线、阳安线)伤残民兵 

1.一级两线伤残民兵生活补助10260元/年； 

2.二级两线伤残民兵生活补助8208元/年； 

3.三级两线伤残民兵生活补助2280元/年。 

区民政局 



 

10 

 

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享受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镇办的农户 16元/亩 区林业局 

 

11 

地方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 享受地方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镇办农户 4.75元/亩 区林业局 

 

 

 

 

 

 

 

 

12 

 

 

 

 

 

 

 

 

 

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已经创业且需要帮助的残疾

人。 

1.残疾人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取得法

定证件、依法经营6个月以上的，给予创业人员3000元

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对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并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一年以上，从事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业（村镇级证

明运营一年以上）的自主创业残疾人，给予一次性扶持

创业补贴5000元。 

3.符合以下四种任意一条，给予一次性扶持创业补贴

5000元。 

（1）在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奖牌的残疾人

选手。 

（2）在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两名的残疾

人选手。 

（3）在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残疾

人选手。 

（4）获得省级以上“自强模范”称号的残疾人。 

 

 

 

 

 

 

 

 

 

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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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残疾人阳光增收补贴 

以低保、重残、一户多残、监测户、建档立卡脱贫困户等困难家庭中的农村残

疾人为主，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残疾人发展种植养殖、林业果业、中药、农

副产品加工、电子商务等各种产业项目。 

3000元\户\年  

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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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临时救助 

残疾人临时救助对象：1、建档立卡残疾人脱贫户或低保残疾人家庭，因刚性支

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2、因灾害、事故、自

身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意外事件，导致家庭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的；3、因其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困难。 

原则上按当地1至6个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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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补贴 

 

各镇办选聘的镇（办）、村（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 

 

3600元\人\年 

 

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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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退耕还林补贴 

 

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的农户 

 

500元/亩，300元/亩，400元/亩，100元/亩 

 

区林业局 

 

17 

 

上一轮退耕还林纳入生态效

益补偿 

 

1999-2006年实施上一轮退耕还林的农户 

 

16元/亩 

 

区林业局 

 

18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具有本辖区户籍，年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70-79岁：50元/人/月。80岁-89岁：100元/人/月。90岁-
99岁：200元/人/月。100岁以上：300元/人/月。 区卫健局 

 

19 独生子女保健费补贴 
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夫妻双方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且已经领

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居民。且子女在2016年1月1日之前出生。 
自领证之日起至子女十八周岁止按每户每月30元标准领取独

生子女保健费 
区卫健局 

 

20 
计生家庭合疗补助 

1、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3.没有违反国家和我省规定进行生育且自愿参加合疗。 

4.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5.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双女户的父母采取了相应的节育措施。 

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及其0-18周岁的子女，
每人每年20元。 

区卫健局 

 

21 失独家庭一次性补助 
没有违违反国家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领取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居民，现无存活子女。 
每户一次性补助3万元，其中精神慰藉费1万元，生活补助费

2万元。 
区卫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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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补助资金 

 

 

一级 

因战 116270 

元/年/人 
 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因公 111560 

因病 106900 

 二级 

因战 105220 

因公 98770 

因病 94190 

 三级 

因战 92320 

因公 85970 

因病 79770 

一、残疾军人、伤残
人民警 察、伤残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
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
恤金 

 

四级 

因战 75670 

因公 67680 

因病 61620 

五级 

因战 59100 

因公 51200 

因病 47110 

六级 

因战 46170 

因公 43290 

因病 36230 

 

七级 

因战 34780 

因公 30840 

八级 

因战 21960 

因公 19910 

  九级 因战 18240 



因公 14510 

 十级 

因战 12810 

因公 10850 

二、三属定期抚恤
金 

烈属 36910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31410 

病故军人遗属 29280 

三、三红生活补助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80620 
 

红军失散人员 36370 

四、在乡复员军人
生活补助 

抗日战争时期入伍 1970 

元/月/人 

其他时期入伍 1910 

五、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770 

六、两参人员生活补助 800 

七、老年烈士子女生活补助 1290 

八、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 83.7 

23 优抚对象医疗救助 符合政策的各类重点优抚对象 汉政办发〔2010〕
49号 

 

24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60元/亩/年 区农业农村局 

25 农机购置补贴 省域内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定额补贴 区农业农村局 

26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补助 
生猪养殖场 (户) 每头70元 

区农业农村局 

27 
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工资 当年聘用的生态护林员 600元/人/月 区林业局 

28 
冬春生活困难救助 因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群众 人均≥140元 区应急管理局 

29 
灾后房屋恢复重建补助 因自然灾害导致唯一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需重建 重建：2.5万元/户 区应急管理局 

30 村干部补贴 在职村干部 按岗位划分为3 个档次: 1. 村党组织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每 月补贴 3500 元。 

2. 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文书(会计)、 大学生村干部每月补贴2700元。 
3. 村党组织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村监委会主任每月补贴2400元。 交叉任职的
村干部补贴标准就高执行。 

(汉办字(2021) 56号) 

区委组织部 



 

 

31 城镇社区人员工资 在职城镇社区干部 依据《关于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实施意见》（汉组字〔2021〕171 号）文
件，由民政局组织核算。 

区民政局 

32 离任村（社区）干部补贴 离任村（社区）干部 以连续任职时间为基数，划分为4个档次：1、连续任职15-19周年，每人每月补
贴170元；2、连续任职20-24周年，每人每月补贴220元；3、连续任职25-29周
年，每人每月补贴270元；4、连续任职30周年及以上，每人每月补贴320元。（
汉组字〔2018〕127号） 

区委组织部 

33 大中型水库移民直补资金 大中型水库安置区移民 600元/人/年 区水利局 

 

 

34 

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 
汉滨区城镇中等以下收入（含低收入和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以及安康中心城区外来务工和新就业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按户无房家庭补助300元/户/月，有房家庭补助150元/户/

月。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户无房家庭补助150元/户/月，有房家庭补助100元/

户/月。 

外来务工和新就业住房困难家庭：按户补贴150元/户/月 

区住建局 

35 
危房改造补贴 符合危房改造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维修加固3万元/户； 

拆除新建1-3人（含3人）3万元/户； 

拆除新建3人以上3.2万元/户。 
区住建局 

36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 区域内符合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标准获贷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全额贴息 区乡村振兴局 

37 
互助协会资金占用费补贴 区域内符合互助协会资金借款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按照银行基准利率年息 4.75%进行占用费补贴 区乡村振兴局 

38 
财政扶贫雨露计划项目 

正式注册学籍的2015年9月以后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含普通中专、成
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脱贫户、监测户

家庭子女。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无论在何地就读，均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标准补助“雨露计划

”助学资金。 区乡村振兴局 


